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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 

優良農產品驗證作業流程圖暨追蹤頻率變更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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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業者於 2 個月內提
出矯正報告，得延長 1
個月，後申請再稽核 

文 件 審 查 

1 個月內 通知業者於 2個月內
補正，得延長 1個月 

現 場 稽 核 

符合 

未符合 

再稽核未通過 

通過 
 

不合格 

通知業者於 2 個月
內提出矯正計畫
，改善後申請複驗 

驗 證 決 定 

簽      約 
製 發 證 書 

追 查 管 理 
（每年至少 1 次定期 
或不定期追查） 

產 品 抽 驗 

(本協會委託之實驗室) 

受理申請及登錄 

7 日內 

未通過 
 

以
書
面
駁
回
申
請
案 

申請優良農產品驗證 

現場訪視 

資料不全 

通知業者於 1
個月內補件，
未於期限內補
件，則不受理
申請 

符合 

合格或複驗仍不合格 

通過 
 

未通過 
 

註：各階段作業程序作業期限合計不得超過 6 個月，前述期限不包含通知農產品經營者補正或限期改善之

期間及其他可歸責農產品經營者延後查驗之等待期間。 

一、優良農產品驗證作業流程圖 

 

以
書
面
駁
回
申
請
案 



CASⅢ-07-05 Rev. 1.2 

 

財團法人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 

優良農產品驗證作業流程圖暨追蹤頻率變更流程圖 

 

 第 2頁 

二、優良農產品追蹤頻率變更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次要缺點 4項(含)以上

且無主要缺點者 

次要缺點 7項（含）

以上者，或主要缺點

1項（含）以上者 

連續 3次次要缺點 3項

(含)以下且無主要缺點

者，產品連續 3次抽驗

合格者，得變更 

 

次要缺點 6項(含)以下

且無主要缺點，得維持 

次要缺點 7項(含)以上者，或

主要缺點 1項(含)以上者 

 

低風險追蹤 

 

中風險追蹤 

次要缺點 3 項(含)以下

且無主要缺點者，得維持 

 

生產廠（場） 

次要缺點 6 項(含)以
下且無主要缺點者，且
產品經檢驗符合驗證
基準者 

高風險追蹤 


